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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員倫理規範參考法條

公務員服務法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教育人員倫理規範參考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
貪污治罪條例
公益勸募條例公益勸募條例
教育部推動學校教育儲蓄戶實施要點



教育部與所屬機關學校之公務員及教師廉政倫理規範

一、請託關說處理原則：

• 不得接受涉及機關、學校業務違法或不當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的請求

二、受贈財物處理原則：

• 不得要求、期約或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之財物

三、飲宴應酬處理原則：

• 不得參加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飲宴應酬



教育部與所屬機關學校之公務員及教師廉政倫理規範

一、請託關說處理原則：

• 不得接受涉及機關、學校業務違法或不當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的請求

案例

A 校招募課程助理教師乙名，B校甲老師因研習課程而與承辦該

項業務的乙老師熟識，甲老師聽聞招募消息後立即殷切拜託乙老

師幫忙安排其大學剛畢業的女兒能順利獲得助理教師職缺。

乙老師為公正行使職權嚴詞婉拒甲老師之請求。甄選結果，獲選者另有

其人，甲老師心有不甘向 A 校造謠乙接受獲選者關說。



教育部與所屬機關學校之公務員及教師廉政倫理規範

一、請託關說處理原則：

• 不得接受涉及機關、學校業務違法或不當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的請求

案例解析

甲老師向乙老師請求安排人事職缺之內容已涉及不當影響特定

權利義務之虞的情形，構成請託關說行為事實，違反廉政倫理

規範不得請託關說之規定。



教育部與所屬機關學校之公務員及教師廉政倫理規範

一、請託關說處理原則：

• 不得接受涉及機關、學校業務違法或不當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的請求

防貪指引

乙老師雖依法令公正行使職權無所偏私，然甲老師心有不甘並向 A 校造

謠致使乙老師不勝其擾。若乙老師能在甲老師關說之時，依倫理規範簽

報機關學校首長並知會政風單位，落實登錄報備程序，即可免除一場不白

之冤。



教育部與所屬機關學校之公務員及教師廉政倫理規範

二、受贈財物處理原則：

• 不得要求、期約或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之財物

案例：

教科書選書期間，三書商各出奇招以爭取選用其教科書之機會。

C 教科書商贈送 B 導師母親節禮袋，內含面膜及生態園區優惠券.  

D 書商贈送班級經營包，內含各種教室布置用素材.  

E 書商則提供各式印章、批改章及文件收納夾.  



教育部與所屬機關學校之公務員及教師廉政倫理規範

二、受贈財物處理原則：

• 不得要求、期約或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之財物

案例解析：

教育部指出書商贈送「教師個人」贈品，無論與教學有無關聯，均不能收

受；如教師本身又為教科書評選委員，收受書商贈品之行為，還可能有觸

法之虞。



教育部與所屬機關學校之公務員及教師廉政倫理規範

二、受贈財物處理原則：

• 不得要求、期約或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之財物

防貪指引：

• 學校教職員於處理教科書贈品應遵守廉政倫理規範及採購人員倫理準則，
不得以任何形式接受餽贈和招待，以保護自身並維護教育形象。



教育部與所屬機關學校之公務員及教師廉政倫理規範

二、受贈財物處理原則：

• 不得要求、期約或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之財物

防貪指引：

• 如遇餽贈應拒絕或退還，並依倫理規範於受贈之日起 3 日內，簽報其機
關學校首長及知會政風單位。



教育部與所屬機關學校之公務員及教師廉政倫理規範

三、飲宴應酬處理原則：

• 不得參加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飲宴應酬

案例：有關媒體刊載「公立學校畢業典禮之前 廉政署：教師禁吃謝師宴」



教育部與所屬機關學校之公務員及教師廉政倫理規範

三、飲宴應酬處理原則：

• 不得參加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飲宴應酬

案例解析：

廉政署說明：「尊師重道」係優良傳統文化，學生感謝師恩舉辦之謝師宴，
屬正常社交禮俗，廉政倫理規範並無禁止教師參加謝師宴；僅籲具公務員
身分之教師遵守「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並注意其職務上利害關係。



教育部與所屬機關學校之公務員及教師廉政倫理規範

三、飲宴應酬處理原則：

• 不得參加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飲宴應酬

防貪指引：

具體個案中應考量教師之學生成績考核權，並要求注意受邀之飲宴餐敘其
設宴場所、與會人士、用餐金額等與教師身分等，避免與職務顯不相宜之
情形。



教育部與所屬機關學校之公務員及教師廉政倫理規範

四、教育部與所屬機關學校之公務員及教師廉政倫理規範第 2 點第2 項、
第 8 點、第 16 點

案例：

A 老師率該校舞蹈班學生參加全國舞林高手大賽並奪得亞軍，為慶祝

佳績並犒賞學生苦練多時的成果及紓解壓力、放鬆身心，帶學生到舞

廳跳舞，遭學生家長投訴。



教育部與所屬機關學校之公務員及教師廉政倫理規範

四、教育部與所屬機關學校之公務員及教師廉政倫理規範第 2 點第

2 項、第 8 點、第 16 點。

案例解析：

1、不妥當場所：依內政部警政署函釋列舉包括有舞廳、酒家、僱有女服

務生陪侍之 KTV、有色情營業之護膚中心、理容院等色情營業場所及

賭博場所，為免列舉範圍有所疏漏或場所性質不易辨別，應以個案情節

有無實際不妥行為作認定標準。

•



教育部與所屬機關學校之公務員及教師廉政倫理規範

四、教育部與所屬機關學校之公務員及教師廉政倫理規範第 2 點第

2 項、第 8 點、第 16 點。

案例解析：

2、A 老師為人師表，應以身作則從事正當休閒活動，帶學生到

不妥當場所，實為不良示範，已違反倫理規範不得涉足不妥當

場所之風紀禁止規定。

•



教育部與所屬機關學校之公務員及教師廉政倫理規範

四、教育部與所屬機關學校之公務員及教師廉政倫理規範第 2 點第

2 項、第 8 點、第 16 點。

防貪指引-STEP1：

應先判斷涉足之場所是否為內政部警政署函釋列舉之色情營業及賭博等場

所，並考量與身分、職務是否洽當，場合是否過度奢華，行為是否形成不

良示範，是否損及個人或學校之聲譽，如果是，應謹慎言行避免出入。

•



教育部與所屬機關學校之公務員及教師廉政倫理規範

四、教育部與所屬機關學校之公務員及教師廉政倫理規範第 2 點第

2 項、第 8 點、第 16 點。

防貪指引-STEP1 ：

如無法判斷涉足場所是否屬不妥當致有違法或損及個人聲譽、學校校譽之

虞，請向政風機構諮詢。

•



法務部廉政署於2011年7月20日成立，為我國專責廉政
機構，執行反貪、防貪、肅貪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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